
前    言 

地政為庶政之本，尤其土地財產權益與社會大眾息息

相關，且土地相關法規複雜繁瑣，為確保土地資料完整正

確，維護大眾財產權益，本所歷年來本著精益求精之態

度，致力於各項業務之改進，除努力提昇人員專業素質，

發揮專業能力協助民眾解決各種土地問題，對內部行政作

業流程，各項便民措施亦不斷研究創新，希望能為民眾提

供最快速、有品質、高效率之服務。 

為加強本所為民服務，增進社會大眾對本所所提供

各項服務之認識，特將本所為民服務資料加以整理編印

成冊，期盼能使大家辦事更便捷、更順利，同時歡迎大

家對土地登記、測量、地價、地用等事務多多指教並踴

躍提供建言，讓本所業務更為精進，落實為民服務工作 

，提昇本所施政效能。 

 

 

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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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簡介 

本所位置 

 

  

  
8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里忠孝路 7 號 

服務電話：06-9272009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午休時間受理一般登記、測量案件收件及各類謄本申請＊ 

＊例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二日不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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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轄區 

＊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 

組識架構及業務職掌 

 

 

主任 

秘書 

登記課 測量課 地價課 

課長 課長 課長 

會計員
（兼任）

人事 
管理員 

課員 
助理員 
辦事員 
書記 

測量員 
技佐 

測量助理
工友 

約僱人員

課員 
助理員 
辦事員 
書記 
技工 
工友 

＊地價查估 
＊公告地價 
＊公告現值 
＊非都市土地使
用編定 
＊研考、總務 
＊出納、檔管 
＊公文收發 

＊辦理人事管理
事項 
＊兼辦政風事項 

＊辦理歲計會計
事項 
＊兼辦統計事項

＊土地及建築改
良物登記 
＊權利書狀核發 
＊登記簿冊保管 
＊謄本核發 
＊地籍總歸戶 
＊地籍統計等事
項 

＊土地勘測、複
丈 

＊建物勘測 
＊地目變更 
＊地籍圖保管
及謄本核發

＊地籍圖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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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電話及服務台服務項目 
服務電話 
  總機代表號：06-9272009           傳真電話：登記課 06-9278443 

  9272314、9272945            測量課 06-9269019 

  9271914、9278445            地價課 06-9274287 

  9278446、9278447 
主任室 06-9272490 

秘書室 06-9266271 

人事管理員 06-9274811 

服務台 06-9272009 分機 104 

語音查詢系統 06-9276719 

服務電話 

重測工作站 06-9983921 

  分機： 

主任 501 登記課課長 101 測量課課長 201 地價課課長 301 

秘書 502 複審 103 測量員 206、212 公文總收發 319 

人事管理員 503 服務台 104 測量員 217、218 總務 314 

會計員 307 收件 105 測量員 222 研考 316 

出納 320 規費 106 技佐 205、211 檔案管理 318 

會議室 504 審查 117-120 電腦機房 121、112 謄本核發區 107-109 

服務台服務項目 

服務台服務項目 

 指引與說明各類案件申辦手續。 

 輔導填寫及提供各類申請書方法。 

 解答地政法令問題。 

 查詢申辦案件辦理情形。 

 查詢地政資訊。 

 受理民眾口頭洽辦事宜。 

 提供書寫文具。 

 其他便民服務事項。 

       網址：http：//www.penghu-land.gov.tw 

       電子信箱 ：penhullo@ms23.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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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主任與您有約 

受理面談事項 

1.有關土地登記、測量、地價業務問題。 

2.本所服務情形革新建議。 

3.櫃台及外勤人員服務態度改進建議。 

實施方式 

1.由本所主任親自與您溝通面談。 

2.時間：每週三、五下午 4時。 

3.地點：本所主任室。 

 

預約聯絡電話 

06-9272009 分機 316 

承辦員：課員陳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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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窗口作業受理項目 

簡易登記案件單一窗口作業 

項目： 

1. 抵押權塗銷登記。 

2. 住址變更登記。 

3. 姓名變更登記。 

4. 建物門牌變更登記。 

5. 書狀換給登記。 

6. 更正登記(限於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門牌等

錯誤，經戶政機關更正有案)。 

7. 地目塗銷登記。 

作業方式： 

申請人至 1號櫃台辦理收件、繳費等手續，專辦人員依登記程序辦理

後即可領件，辦理時間約需 1至 4 小時。 

謄本申請單一窗口作業 

項目： 

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建物測量成果圖、地價謄本、異動索引、

建物門牌查詢、地籍異動清冊等。 

作業方式： 

民眾至 4、5 號櫃台辦理僅需填寫謄本申請書，交由謄本專辦人員列

印，由該員計算規費並當場繳交規費後，即可領取謄本，全程隨到

隨辦隨發件。 

一般登記案件單一窗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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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買賣、贈與移轉、繼承登記、共有物分割、抵押權設定及其他登記

案件 

作業方式： 

申請人至 2、3 號櫃台辦理送件，收件後，承辦人員於審核計收規費

後發給案件收據，俟依處理期限辦竣通知領件。如欲查詢案件辦理

情形，可利用電話語音服務系統查詢。（電話：06-9276719） 

測量申請案件單一窗口作業 

項目： 

鑑界、分割、合併、建物測量及地目變更等案件 

作業方式： 

申請人至 6、7 號櫃台辦理完成收件後，承辦人員於審核計收規費，

由測量課排定日期再另行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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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信申請項目 
通信申辦簡易登記案件 

項目： 

簡易登記案件申請 

1. 住所變更登記。 

2. 建物門牌整編登記。 
3. 姓名變更登記（戶籍資料記載姓名變更者為限)。 

4. 地目變更登記（都市計晝編定為建築用地，並變更為「建」地目

者為限)。 

5. 抵押權塗銷登記(限金融機構函送者)。 

6. 加註書狀。 

7. 地目塗銷登記。 
8. 權利書狀換發。 

謄本申請 

1. 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含跨所申請電子資料登記謄本)。 

2. 地籍圖謄本(含跨所申請電腦列印之地籍圖謄本)。 

3. 建物測量成果圖謄本‧ 

4. 地價謄本。 
5. 建物門牌查詢。 
6. 異動索引。 

7. 地籍異動清冊。 

8. 電子資料媒體檔。 

作業方式：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連同所需規費、文件附貼足郵票之雙掛號回郵信

封，寄交本所，並在信封正面左上角書明「通信申請案件」字樣。如有

疑義請電洽本所服務台：06-9272009 分機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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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案件所需附繳證件及處理期限表 

 
項 目 應 備 文 件處理期限（天） 備 註

抵押權塗銷
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債務清償證明書。 
3.權利書狀（他項權利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印章。 
5.債權人印鑑證明（債權人為金融機構免附）。
6.親自到場辦理或委託代理人到場辦理。 

1 至 4 小時 

 

住址變更登
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戶籍資料、戶口名簿影本
或戶籍謄本）。 
3.權利書狀（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印章。 
5.親自到場辦理或委託代理人到場辦理。 

1 至 4 小時 

 

姓名變更登
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戶籍資料或主管機關核准
證明文件）。 
3.權利書狀（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印章。 
5.親自到場辦理或委託代理人到場辦理。 

1 至 4 小時 

 

建物門牌整
編登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建物門牌整編證明文件。 
3.建物所有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印章。 
5.親自到場辦理或委託代理人到場辦理。 

1 至 4 小時 

 

書狀換給登
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原權利書狀。 
3.申請人身分證明、印章。 
4.親自到場辦理或委託代理人到場辦理。 

1 至 4 小時 

 

更正登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戶政機關證明文件（應有記載姓名或出生年月
日或統編或住址門牌經更正之記事）。 
3.權利書狀（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印章。 
5.親自到場辦理或委託代理人到場辦理。 

1 至 4 小時 

（凡姓名、
出 生 年 、
月、日、身
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及
門牌等錯誤
經戶政機關
更 正 有 案
者） 

地目塗銷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權利書狀。 
4.權利人身分證明文件、印章。 
5.親自到場辦理或委託代理人到場辦理。 

1 至 4 小時 

 

土地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如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
件）。 
3.新登記土地清冊或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 

20 

收件後 3 天
內公告，公
告 15 天，核
定後 2 天辦
竣。 

土地所有權 1.登記申請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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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復登記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有權之證明文件）。 
3.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1）使用執照及建物竣工平面圖。 
 （2）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

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
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
關該建物之下列文件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訂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

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9.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

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3.建物測量成果圖（附繪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
（登記前應先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
記時，如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利
範圍及位置者，應檢附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
及其印鑑證明，分配協議書與申請所蓋全體起
造人印章相同者，免附印鑑證明）。 

6.權利證明文件（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附移轉
契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7.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20 

收件後 3 天
內公告，公
告 15 天，核
定後 2 天辦
竣。 

買賣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所有權移轉契約書。 
3.土地、建物所有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義務人印鑑證明。 
7.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文件。 
8.增值稅及契約繳納收據及證明。 
9.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贈與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贈與契約書。 
3.土地、建物所有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應檢附）。 
6.義務人印鑑證明。 
7.贈與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或不計入贈與稅總
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8.增值稅及契約繳納收據及證明。 
9.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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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交換契約書。 
3.土地、建物所有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申請人印鑑證明。 
7.他項權利人承諾書或同意書。 
8.土地增值稅繳或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文件。 
9.繳納契稅收據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
書。 
10.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共有物分割
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共有物分割契約書。 
3.土地、建物所有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申請人印鑑證明。 
7.他項權利人承諾書或同意書。 
8.土地增值稅繳納或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文件。 
9.繳納契稅收據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
書。 
10.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拍賣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法院核發之權利移轉證明書、公正第三人發給
之拍定證明書。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5.繳納契稅收據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
書。 
6.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3 

 

判 決 、 和
解、調解與
調處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文件、訴訟上和解或調解筆
錄或縣政府不動產糾紛調處紀錄。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5.領受對價或對待給付之證明文件（對待給付判
決時需附）。 
6.土地增值稅繳納或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文件。 
7.繳納契稅收據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
書。 
8.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抵繳稅款登
記 

1.登記申請書。 
2.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文件。 
3.同意書。 
4.土地增值稅繳納或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文件。 
5.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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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遺囑。 
3.權利書狀（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領受對價或對待給付之證明文件（對待給付判
決時需附）。 
7.土地增值稅繳或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文件。 
8.遺產稅繳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於無
繼承人有無不明時，由遺產管理人會同受遺贈
人申請時檢附，遺囑人在民國 38年 6 月 14 日
以前死亡者免附）。 

5 

 

土地建物繼
承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土地、建物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4.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及被繼承人死亡戶籍謄
本。 
5.繼承系統表。 
6.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7.法院核准拋棄繼承備查文件或繼承權拋棄書
及拋棄繼承權人印鑑證明。 
8.遺產分割協議書及立協議書人之印鑑證明（有
遺產分割時檢附）。 
9.遺產稅繳納或免稅證明書（被繼承於民國 38
年 6 月 14 日前死亡者免附）。 
10.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抵押權設定
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抵押權設定契約書。 
3.土地、建物所有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義務人印鑑證明（抵押權設定權利人為金融機
關義務人為自然人時得免附）。 
7.第三人之同意書及印鑑證明。 
8.建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件（承攬人依民法
第 513 條規定申請為抵押權登記預為抵押權
登記時檢附）。 
9.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3 

 

抵押權移轉
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抵押權移轉契約書。 
3.他項權利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義務人印鑑證明。 
7.債權讓與通知原債務人之證明文件。 

3 

 

抵押權內容
變更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他項權利變更契約書。 
3.他項權利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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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義務人印鑑證明。 

地上權、地
役權、永佃
權之設定、
移轉或權利
內容變更登
記 

1.登記申請書。 
2.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之設定、移轉或權變
更契約書。 
3.權利書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義務人印鑑證明。 
7.位置圖（一宗土地內就其特定部分申請設定
者，應先申請土地複丈）。 
8.他共有人領受對價或補償收據或提存之證明
文件（部分共有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
就共有土地申請設定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
登記時檢附）。 
9.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3 

 

典權設定、
移轉、內容
變更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典權設定、移轉或內容變更契約書。 
3.權利書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義務人印鑑證明。 
7.位置圖（一宗土地內就其特定部分申請設定
者，應先申請土地複丈）。 
8.他共有人領受對價或補償收據或提存之證明
文件（部分共有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
就共有土地申請設定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
登記時檢附）。 
9.土地增值稅繳納或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文件。 
10.繳納契稅收據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
書。 
11.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3 

 

時效取得地
上權、地役
權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四鄰證明或占有事實之證明文件。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5.位置圖。 

6 

 

信託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信託契約書、遺囑。 
3.權利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人印鑑證明。 
6.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7.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證明文件。 
8.遺產稅、贈與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
證明書或不計入遺產（贈與）總額證明書（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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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契約明定信託利益之全部或一部分之受
益人為非委託人者，應課徵贈與稅。2.因遺囑
成立之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應課徵遺產稅。）
9.主管機關許可文件。 
10.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受託人變更
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信託內容變更契約書、許
可變更文件（委託人未能或無須會同時得由新
受託人提出足資證明文件單獨申請）。 
3.權利書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5 

 

信託歸屬登
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如原信託契約書、原遺
囑、信託關係消滅證明文件。 
3.權利書狀（申請人單獨申請未能提出權利書狀
時得附切結書或於申請書敘明，原權利書狀公
告註銷）。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印鑑證明。 
6.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7.土地增值稅繳納或免稅證明文件 1.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移轉信託土地與委託人以外歸屬權
利人時應申報土地增值稅。2.遺囑信託關係消
滅時，受託人與受益人間移轉時，不課徵土地
增值稅）。 
8.契約繳納收據或免稅證明書。 

5 

 

塗銷信託登
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如原信託契約書、原遺
囑、信託關係消滅證明文件、塗銷同意書、終
止佔託證明文件。 
3.權利書狀（申請人單獨申請未能提出權利書狀
時得附切結書或於申請書敘明，原權利書狀公
告註銷）。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印鑑證明。 
6.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5 

 

更正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如原登記申請案件影本、
主管機關核准更正文件等）。 
3.權利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利害關係人同意書及其印鑑證明（與第三人有
利害關係時，應檢附第三人同意書或由第三人
在登記申請書內註明同意事由，並檢附其印鑑
證明）。 

4 

 

限制登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法院囑託查封登記函、稅捐稽徵機關囑託禁止
處分函或主管機關囑吒禁止處分函。 

隨到隨辦 
 



 16

3.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登記名義人同意書：預告
登記時檢附）。 
4.權利書狀（預告登記時檢附）。 
5.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預告登記時檢附）。 
6.委託書（預告登記時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
附）。 
7.登記名義人印鑑證明（預告登記時檢附）。 

塗銷登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如權利拋棄或債務清償證
明文件或法院判決確定等證明文件）。 
3.權利書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6.利害關係人印鑑證明（土地或建物因權利拋棄
或債務清償時檢附）。 

隨到隨辦 

 

消滅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土地複丈成果通知書或建
物勘查結果通知書）。 
3.所有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3 

 

管理者變更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主管機關核准函或管理人
資格證明文件）。 
3.權利權狀。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2 

 

公地無償撥
用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核准撥用函及清冊）。 
3.所有權狀。 
4.撥用清冊。 

2 

 

書狀補給登
記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如切結書或足資證明文
件）。 
3.權利書狀（書狀損壞申請換給者應檢附）。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申請人印鑑證明（書狀補給時應檢附）。 
6.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申請時應檢附）。 

35 

收件後 3 天
內核定，公
告 30 天後 2
天內辦竣。

建物第一次
測量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1)使用執照及建物竣工平面圖（含配置圖、

面積計算表）。 
  (2)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

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
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
關該建物之下列文件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訂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15 

施測日期依
申請案件順
序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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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
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9.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

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3.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
記時，如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權利圍
及位置者，應檢附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及其印
鑑證明，分配協議書與申請所蓋全體起人印章
相同者，免附印鑑證明）。 
4.權利證明文件（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附移轉
契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5.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土地鑑界、
土地流失勘
測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所有權狀影本或土地登記簿謄本。 
3.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4.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應檢附）。 

15 

施測日期依
申請案件順
序排定。 

地上權位置
圖勘測、地
役權位置圖
勘測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地上權人、地役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3.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4.都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 
5.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15 

施測日期依
申請案件順
序排定。 

土地建物分
割及登記 

1.土地複丈申請書、建物測量申請書。 
2.土地登記申請書。 
3.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申請土地分割及登
記時需附）。 
4.民國 60年 12 月 23 日建築法修正前建造完成
之證明文件。 
5.戶政事務所增編門牌證明（辦理建物分割測量
時需附）。 
6.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地上有建物辦理分理分
割時需附）。 
7.土地、建物所有權狀。 
8.都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 
9.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10.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18 

測量期限 15
天（施測日
期依申請案
件順序排
定）。 
登記期限 3
天。 

土地建物合
併登記 

1.土地複丈申請書、建物測量申請書。 
2.土地登記申請書。 
3.全部所有權人協議書（所有權人不同時）。 
4.土地合併應附合併前後取得價值差額計算表。
5.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 
6.所有權人及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7.他項權利人同意書及其抵押權人抵押權利範
圍協議書（設有他項權利登記時需附）。 
8.他項權利人印鑑證明。 
9.合併後應有持分部分之價值差額在 1 平方公
尺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以下者，免提出移轉現
值申報及印鑑證明。 
10.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18 

測量期限 15
天（施測日
期依申請案
件順序排
定）。 
登記期限 3
天。 

建物門牌勘
查、建物基

1.建物測量申請書。 
2.土地登記申請書。 

18 
測量期限 15
天（施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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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測、建
物滅失勘查
及登記 

3.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4.建物所有權狀。 
5.委託書（委託代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期依申請案
件順序排
定）。 
登記期限 3
天。 

地目變更勘
測及登記 

1.地目變更申請書。 
2.土地登記申請書。 
3.登記因證明文件： 
  (1)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及其建物平面圖。 
  (2)都市計畫土分區使用證明書。 
  (3)因法令得變更者，應檢附主管機關證明文

件（合法房屋證明）。 
4.土地所有權狀。 
5.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6.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時檢附）。 

18 

測量期限 15
天（施測日
期依申請案
件順序排
定）。 
登記期限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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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及測量作業程序表 

土地建物登記作業程序表 

 

 

 

 

 

 

 

 

 

 

土地建物複丈勘測作業程序表 

 

 

 

 

 

 

 

 

 

登錄校對 

15日內
提起訴
訟 

民眾申請 收件、 
計繳規費 

審查 公告 異議 
調處 

期滿無
人異議 

調處結
果通知 

15日內
未提起
訴訟 

駁回 

發件領狀 

歸檔 

申請人 
提出申請 

收件 
計徵規費 

排定測量日期 
寄發通知 

核定 成果整理 實地測量 

按期至現場指界會同測量 

依通知補送證明文件或補繳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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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規費收費標準 
土地法第 67 條及第 79 條之 2規定之書狀費、工本費及閱覽費收費標準表 

收費項目 收費基準(以新臺幣計） 

書狀費 每張 80 元 

書狀工本費 每張 80 元 

登記（簿）謄本或節本工本費 
人工影印：每張 5元 

電腦列印：每張 20 元 

地籍圖謄本工本費 

人工影印：每張 15 元 

人工描繪︰每筆 40 元 

電腦列印：每張 20 元

登記聲請書及其附件抄錄或影印工本費 每張 10 元 

地籍圖之藍曬圖或複製圖閱覽費 
每幅 10 元 

限時 20 分鐘 

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含土地資料及地籍圖)

到所閱覽費 

每筆（棟）20 元 

限時 5分鐘 

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電傳資訊閱覽費 每人每筆(棟)10 元 

歸戶查詢閱覽費 每筆（棟）20 元 

土地建物異動清冊 人工影印：每張 5元 

地籍異動索引查詢閱覽費 
每筆（棟）10 元 

限時 3分鐘 

列印各項查詢畫面  每張 20 元 

信託專簿閱覽費、抄寫或攝影 
每案 20 元 

限時 20 分鐘 

信託專簿影印 每張 10 元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標準 

附表一 土地複丈費之收費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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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地分割複丈費 
按分割後筆數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

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界址者，加繳複丈費之半數。 

二 土地合併複丈費 免納複丈費。 

三 土地界址鑑定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 

四 土地地目變更勘查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五 土地界址調整複丈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

定調整後界址點者，加繳複丈費之半數。 

六 調整地形複丈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

定調整後界址點者，加繳複丈費之半數。 

七 
土地他項權利位置之測量

費或鑑定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 

八 未登記土地測量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必須辦理基本控制測量或圖根測量

者，其測量費用，應另案核計。 

九 
土地自然增加或浮覆測量

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必須辦理基本控制測量或圖根測量

者，其測量費用，應另案核計。 

十 土地坍沒複丈費 以坍沒後存餘土地每單位新臺幣 800 元計收。 

十一 地籍圖謄本採電腦列印 以每張新臺幣 20 元計收。 

十二 
採用電腦繪製大範圍地區

數值地籍圖謄本繪圖費 
每幅以新臺幣 750 元計收。 

十三 
申請縮放大範圍地區地籍

參考圖之繪圖費 

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附註： 

(一) 土地分割複丈費、土地界址鑑定費、土地地目變更勘查費、土地界址調整複丈費、調整地形

複丈費、土地他項權利位置之測量費或鑑定費、未登記土地測量費、土地自然增加或浮覆測

量費、土地坍沒複丈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公頃者，以 1公頃計，超過 1公

頃者，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者，以半公頃計；至面積超過 10 公頃者，得

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二) 採用電腦繪製大範圍地區數值地籍圖謄本繪圖費，以圖幅橫長 40 公分，縱長 30 公分，比例

尺五百分之一為計收單位。至繪圖圖幅長寬及比例尺如有變動，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附表二 建築改良物測量費之收費標準表 

項次 項目 收費標準 

一 建物位置圖測量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同棟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位

置圖勘測時，可調原勘測位置圖並參酌使用執照平面圖或建照設

計圖轉繪之。每區分所有建築改良物應加繳建物位置圖轉繪費新

臺幣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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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物平面圖測量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如係樓房，應分層計算，如係區分

所有者，應依其區分，分別計算。 

三 建築改良物合併複丈費 按合併前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四 建築改良物分割複丈費 按分割後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五 
建築改良物部分滅失測量

費 
按未滅失建築改良物之面積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六 
未登記建築改良物，因納

稅需要，申請勘測之測量

費 

依建物位置圖測量費計收。 

七 
建築改良物基地號或建築

改良物門牌號變更勘查費 
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八 

建築改良物全部滅失或特

別建築改良物部分滅失之

勘查費 

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九 建物位置圖轉繪費 以每建號新臺幣 200 元計收。 

十 建物平面圖轉繪費 以每建號新臺幣 200 元計收。 

十一 
建物平面圖或建物測量成

果圖影印本 
以每張新臺幣 15 元計收。 

十二 
建物測量成果圖採電腦列

印 
以每張新臺幣 20 元計收。 

 

附註： 

(一) 建物位置圖測量費及未登記建築改良物，因納稅需要，申請勘測之測量費，以整棟建築改良

物為一計收單位。 

(二) 建物平面圖測量費、建築改良物合併複丈費、建築改良物分割複丈費、建築改良物部分滅失

測量費，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尺者，以 50 平方公尺計。 
 

 

 
  

 

澎湖縣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收費基準 

項次 項目 收費標準 

一 測量資料之地籍圖 
以宗地筆數為計價單位，總筆數未達 1000 筆者，以 1000 筆計，每筆

收費新臺幣 1元。

二 測量之圖根點 
以點數為計價單位，總點數未達 10 點者，以 10 點計，每點收費新臺

幣 20 元。 

三 登記資料 
以資料輸出之錄為計價單位，總錄數未達 1000錄者，以 1000錄計，

每錄收費新臺幣 0.5 元。（總價尾數未滿 1元者，以 1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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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價資料 
以宗地筆數為計價單位，總筆數未達 1000 筆者，以 1000 筆計，每筆

收費新臺幣 0.01 元。（總價尾數未滿 1元者，以 1元計。） 

五 磁性媒體工本費 
1.44MB 磁片每片新臺幣 30 元。 

光碟片每片新臺幣 100 元。 
 
附註： 

(一) 有行使司法調閱權之機關、澎湖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因業務需要經核可或其他依法令規定免費申請

者，免予收費。 

(二) 電子資料之提供以段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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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理民眾申請檔案閱覽、抄錄、複製 

檔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檔案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其費用除其他法令

另有規定外，依本標準之規定。 

第三條 閱覽、抄錄檔案，每二小時以收取費用新臺幣五十元為原

則；不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算。 

第四條  複製檔案，得依所附收費標準表收取費用。 

第五條 複製檔案，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用以實支數

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理費用新臺幣五十元。 

第六條  本標準所定收費標準，每二年重新檢討一次。 

第七條  本標準所定之費用，其收取應依預算程序辦理。 

第八條  本標準自本法施行之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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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檔案外觀型式 複製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以新台幣計價〉 備註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 2元 
紙張 影印機黑白複印 

A3 尺寸 每張 3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

複印，以左列黑白複製收

費標準五倍計價。 

3X5 吋 每張 80 元 

4X6 吋 每張 100 元 

5X7 吋 每張 150 元 

8X10 吋 每張 180 元 

10X12 吋 每張 600 元 

11X14 吋 每張 750 元 

圖像 翻拍 

16X20 吋 每張 900 元 

圖像原件翻拍以未有現

成圖像電子檔者為限 

A4〈含〉尺寸以下 每張 50 元 
圖像電子檔 

電腦相紙列 

印輸出 B4〈含〉尺寸以上 每張 100 元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 3元 
影印 

A3 尺寸 每張 5元 

重氮片 每捲 400 元 
16mm捲片複製 

銀鹽片 每捲 800 元 

重氮片 每捲 750 元 
35mm捲片複製 

銀鹽片 每捲 1,500 元 

重氮片 每片 50 元 

銀鹽片 每片 150 元 

微縮片 

單片複製 

氣泡片 每片 30 元 

 

電子檔 
電腦紙張 

列印輸出 
A3〈含〉尺寸以下 每張 2元 

電子檔指一般檔案文件

經電子方式儲存者，與前

述圖像電子檔專指圖像

資料經電子儲存者有

別。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

色複印，以左列黑白複製

收費標準五倍計價。 

30 分鐘帶 每卷 90 元 

31 分鐘至 60 分鐘帶 每卷 120 元 

61 分鐘至 90 分鐘帶 每卷 180 元 
錄音帶 拷貝 30 

90 分鐘以上 每卷 200 元 

錄音帶複製各項計價標

準不含空白帶本身之費

用 

30 分鐘帶 每卷 100 元 

31 分鐘至 60 分鐘帶 每卷 150 元 

61 分鐘至 90 分鐘帶 每卷 200 元 
錄影帶 拷貝 

90 分鐘以上 每卷 250 元 

錄影帶複製各項計價標

準不含空白帶本身之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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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理民眾申請閱覽抄錄複製檔案標準作業流程說明 
 

作 業 
階 段 

作  業 
流  程 步 驟 說 明 

受理申請 1.檔案應用
申請 

壹、民眾閱覽、抄錄或複製澎湖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本所）檔案，
應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申請。 

貳、民眾申請前，請參閱「澎湖地政事務所檔案申請閱覽抄錄複製
注意事項」。 

參、申請方式： 

一、可至本所一樓服務台索取「澎湖地政事務所檔案閱覽抄錄複
製申請書」，填妥後逕送地價課受理收件。 

二、自製書面申請者，其書面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所、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團
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所。 

（二）有代理人者，其姓名、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意定代理者，並應提出委任書；
如係法定代理者，應敘明其關係。 

（三）申請項目。 

（四）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五）檔號或收發文字號。 

（六）申請目的。 

（七）申請日期。 

（八）檔案應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
應載明其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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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流  程 步 驟 說 明 

2.申請審核
及回覆 

壹、地價課總收文受理申請書後，應登錄總收文號，分文業務單位
辦理。 

貳、業務單位應依據申請書所載事項，確認其正確性，並檢查申請
案件是否符合規定，如有不合規定或資料不全者，應通知申請
人七日內補正；逾期不補正或無可補正者，得駁回申請。 

參、受理申請，應儘速辦理，最遲應自受理之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審核結果。如有補正資料者，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
算。 

肆、為提供檔案申請准駁之參考，業務單位應依調案程序，向地價
課檔案人員辦理調案後，依相關規定簽辦申請案件。 

伍、業務單位應就檔案內容得否提供應用，擬妥「澎湖地政事務所
檔案應用申請審核通知書」，陳請權責長官批示；必要時應先簽
會該檔案所涉單位，徵詢其意見。檔案內容如有下列限制應用
之情事者，得拒絕申請： 
一、有關國家機密者。 
二、有關犯罪資料者。 
三、有關工商秘密者。 
四、有關學識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料者。 
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料者。 
六、依法令或契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七、其他為維護公共利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審核通知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檔案應用准駁之意旨：核准應用或部分限制應用之原因。 
二、檔案應用方式、時間及處所：應用方式係指提供檔案原件或
複製品供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應用時間係指機關可提供
檔案應用服務之時間；應用處所係指申請人到場使用檔案之
地點，由業務單位承辦人員依個案情形自行決定，可於下列
地點擇一辦理： 

〈一〉會議室。 
〈二〉各課辦公室。 
〈三〉本所檔案閱覽室： 
１、應先向地價課檔案人員借用本府檔案閱覽室並填妥使用登
記表。  

２、使用本所檔案閱覽室時，請參閱檔案閱覽室使用注意事項。
三、檔案應用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說明檔案應用之相關規定、
檔案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之收費標準。 

四、應攜帶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審核通知書及身分證或護照等身
分證明文件。 

陸、經審核准駁應用檔案者，業務單位除將審核通知書回覆申請人
外，應將副本抄送地價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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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流  程 步 驟 說 明 

3.準備檔案 壹、申請案件經核准者，業務單位應就核准應用項目於檔案應用約
定日期前備妥檔案。如為駁回者，業務單位應立即將所調檔案
歸還檔案管理單位。 

貳、核准應用之檔案如僅其中一部分有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形，
應採「分離原則」，去除不得公開部分，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
之，在不影響資料判讀原則下，得以下列方式處理： 
一、檔案可拆卷者，將不宜公開之部分抽離後提供應用。 
二、檔案不可拆卷者，將不宜公開之部分適當隱藏或遮蓋後影印
提供應用。 

業務單位應將檔案部分抽離或遮蓋情形註記於檔案應用簽收單
告知申請人。 

參、業務單位應將備妥之檔案併同申請書影本及檔案應用簽收單放
置一處待用。 

 

准駁應用 

4.閱覽、抄
錄或複製
檔案 

壹、申請人至本所指定處所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時，應出示審核
通知書並將身分證明文件交由業務單位承辦人員（以下簡稱承
辦人）暫時收管，始得進入檔案閱覽處所。 

貳、承辦人將檔案交付申請人使用，應請其於檔案應用簽收單簽名。

參、申請人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有關檔案之交接、收回清點及
安全維護事宜，由承辦人負責。 

肆、申請人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應保持檔案資料之完整，並不
得有下列行為： 

一、添註、塗改、更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攜帶食物、飲料、刀片、墨汁及修正液等易污損檔案之物品。

四、私自進入檔案作業處所或庫房。 

五、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更檔案內容。 

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承辦人應停止其閱覽或抄錄；其涉及刑
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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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流  程 步 驟 說 明 

5.用畢還卷 壹、檔案應用完畢，承辦人應當場檢視申請人歸還檔案之完整性及
是否有不當破壞情形；如有污損、破壞等不當使用情形，應於
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後並依 4.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肆、規定
辦理。 

貳、申請人應用檔案應於當日歸還，如未能於當日應用檔案完畢者，
承辦人應先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應用情形後，先辦理還卷，
另日再行調閱。 

參、申請人閱畢檔案應歸還本所承辦人，並經點收無訛後，承辦人
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上註記還卷並將一聯交付申請人。 

肆、檔案應用完畢還卷後，承辦人應依「檔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
準」開立規費繳款書（繳款科目為什項收入），交由申請人至臺
灣銀行繳款處（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30 分）繳納費用。 

前述規費繳款書，業務單位應事先向本所兼任出納人員領取，
並由兼任主計人員統一保管備用。 

伍、申請人至臺灣銀行繳款處繳納費用後，應持收據聯向承辦人取
回身分證明文件；申請複製檔案者，並領取檔案複製品。 

陸、申請人未能及時繳納規費時，得將規費委託本所承辦人代繳，
但須自行備妥掛號信封，以利本所寄交規費收據聯。 

柒、承辦人點收代繳之規費無誤後，應將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檔案複製品，交其收執。 

捌、為利事後查詢，承辦人員於次日上班代繳規費後，應將收據聯
彌封，交由本所地價課總發文郵寄。 

玖、對於申請人歸還之檔案，承辦人應將先前依法不得提供之部分
復原，隨即將檔案應用簽收單影本併同供閱檔案歸還檔案管理
單位。 

還卷歸檔 

6.檔案應用
統計 

壹、檔案管理單位應依審核通知書影本及檔案應用簽收單影本所
載，統計檔案申請應用情形。 

貳、檔案管理單位得按月或按季統計應用情形，並作成紀錄，其統
計包括檔案申請應用分類數量統計、檔案申請應用核准分類數
量統計、檔案申請應用准駁情形統計、檔案申請人次統計、檔
案應用用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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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檔案閱覽抄錄複製申請書 

姓 名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聯絡電話 

申請人 

  

地址：                

                           

電話：〈H〉           

     〈O〉           

E-Mail：              

※代理人 

與申請人之關係 

〈          〉 

  地址：                

                            

電話：〈H〉           

〈O〉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理人或代表人資料請填於上項申請人欄位〉 

序         號 檔     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申請項目〈可複選〉 

【閱覽、抄錄】【複製】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 

１０   □       □ 

※序號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事由： 

申請目的：□個人或關係人資料查詢□學術研究□新聞刊物報導□業務參考 

     □其他〈請敘明目的〉：                   

此致 澎湖地政事務所 

   申請人簽章：    ※代理人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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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寫  須  知 

一、※標記者，請依需要加填，其他欄位請填具完整。 

二、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列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三、代理人如係意定代理者，請檢具委任書；如係法定代理者，請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料者，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四、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請附登記證影本。 

五、申請機關檔案有檔案法第 18 條所定情形之一者，本所得予駁回。 

（一）有關國家機密者。 

（二）有關犯罪資料者。 

（三）有關工商秘密者。 

（四）有關學識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料者。 

（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料者。 

（六）依法令或契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七）其他為維護公共利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六、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應於本所檔案閱覽規則所定時間及場所為之。

七、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應遵守（檔案應用規範）...有關規定，並不得有

下列行為： 

（一）添註、塗改更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更檔案內容。 

八、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收費標準，依檔案管理局 90年 12 月 12 日發布「檔

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準」收費。 

九、申請書填具後，得以書面通訊方式送達本所。 

    地址：880 澎湖縣馬公市忠孝路 7 號 

十、申請書填具如有疑義，請洽本所地價課。 

電話：06-9272009 

 

 



 32

本縣地段代碼及段界圖 

地段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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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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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語音查詢資訊系統簡介 
電話語音查詢服務 
為節省您洽公時間，本所開辦電話語音查詢服務。 

電話 06-9276719，接通後依列指示操作 
 

1.登記案件辦理情形   請按 1 
（1）請輸入您的收件年：共 3碼，94年之案件請輸入 094。 
（2）請輸入您的收件字：共 2 碼，澎普（一般登記案件）為 64，澎建（第一次登記案

件）為 63。 
（3）請輸入您的收件號：共 6碼，前面 5碼為案號，不足 5碼請於案號前補足 5碼，並

請於收件號後面加 1碼 0，例如 123 號，請輸入 001230。 

 

2.測量案件辦理情形   請按 2 
（1）請輸入您的收件年：共 3碼，94年之案件請輸入 094。 
（2）請輸入您的收件字：共 2碼，澎數測為 81，澎圖測為 82，澎建測為 83。 
（3）請輸入您的收件號：共 6碼，澎數測、澎圖測前面 4碼為案號，不足 4碼請於案號

前補足 4 碼，並請於收件號後面加 2 碼 0，例如 123
號，請輸入 012300。 
澎建測前面 5碼為案號，不足 5碼請於案號前補足 5
碼，並請於收件號後面加一碼 0，例如 123 號，請輸
入 001230。 

 

3.各類作業申請須知   請按 3 
（1）登記類        請按 1 
（2）測量類        請按 2 
（3）登記圖簿謄本地價   請按 3 

 

4.登記測量作業流程   請按 4 
（1）登記案件           請按 1 
（2）測量案件           請按 2 
（3）地籍圖、建物平面圖影印流程  請按 3 
（4）地價證明核發流程       請按 4 
（5）登記簿謄本影印流程      請按 5 

 

5.事務所地址、上下班時間、傳真機及各課室電話   請按 5 

 

6.地價資料   請按 6 
依指示輸入段代碼及地號，如馬公段 2-3 地號  
請輸入：000100020003 共 12 碼    0001（馬公段別 4碼） 

0002（母地號 4碼） 
0003（子地號 4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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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化服務項目 

本所網站介紹 

 

1.網站網址：http://www.penghu-land.gov.tw 

2.提供線上段代碼、段界圖、公告現值、新舊地號查詢、各項申請須知及規費

查詢。 

3.提供增值稅試算、契稅估算、面積換算等線上試算服務。 

4.提供各種地政申請書表、填寫說明、填寫範例等文件之下載。 

5.若您有任何地政相關之問題亦可利用網站之「討論區」一起分享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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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全方位地籍資料查詢系統（地政電傳資訊） 

 
1.網址：http://www.penghuland.hinet.net 

2.系統簡介： 

服務項目 

包括地籍圖，土地標示部、土地所有權部、土地他項權利部、建物標

示部、建物所有權部、建物他項權利部，建物平面圖，門牌號查詢。 

資料涵蓋範圍 

閱覽資料涵蓋澎湖縣地政事務所之地政整合系統資料庫。 

提供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點 至 下午 7 點 

服務電話 

06-9274400 分機 255 

使用申請 

可向全國各地中華電信營業處，便利超商，代理商申請並取得 HiNet 使

用者識別碼及密碼，現有 Hinet 客戶，輸入用戶 HN識別碼及密碼，即

可使用，不必另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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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領電子謄本、地籍圖謄本、地價謄本、異動索引、異動清冊 

 

1.網址：http://land.hinet.net 

2.系統簡介： 

服務項目 

包括線上申領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地價謄本、地籍異動索引、地

籍異動清冊、建物門牌查詢（本所建物測量成果圖目前尚未開放線上

申請）。 

提供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00 至 下午 5：30 

使用申請 

可向全國各地中華電信營業處，便利超商，代理商申請並取得 HiNet 使

用者識別碼及密碼，現有 Hinet 客戶，輸入用戶 HN識別碼及密碼，即

可使用，不必另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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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簡易案件申辦、線上複丈案件申辦、線上地價申報 

 

1.網址：http://clir.hinet.net 

2.作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6：30，中午不休息)週休二日及彈性

例假日，停止提供服務。 

3.服務內容： 

簡易案件線上申辦項目 

住址變更、住址更正、建物門牌整編、姓名變更、姓名更正、出生日

期更正、統一編號更正。 

線上複丈案件申辦 

土地鑑界、地目變更勘測及登記、土地流失勘測、建物門牌勘查及登

記、建物基地號勘查及登記、建物滅失勘查及登記。 

線上地價申報 

作業時間申報期間為當年 1 月 2 日至 2月 2 日中午 12 時。 

4.作業方式： 

配合自然人憑證核發作業，民眾只要持憑自然人憑證，即可在家

利用網路辦理簡易登記案件作業。各地政事務所專責人員每日定

時接收網路申辦案件，將接收之案件列印成書面(client 端需安裝

Acrobat Reader)，並依地所收件流程辦理收件、配件作業。地所

審查人員利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及各縣市之戶役政連接介面

程式，查詢設籍本直轄市、縣市轄區或其他直轄市、縣市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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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戶籍資料，辦理審查作業。經核准登記之案件，依登記處理

流程辦理登錄、校對作業；複丈案件則視繳費完成後依序辦理外

業作業、成果整理暨檢查、歸檔等作業。各地所專責人員應依案

件處理情形（辦理中、完成、補正或駁回），修改網站案件辦理

情形內容，並於案件辦理完竣回覆民眾案件辦理情形。 

 

地政資訊多媒體觸控查詢系統 
 
＊登記課設置公用觸控式查詢電腦 1部，供洽公民眾使用。 

操作說明 

＊語音可選擇【國語】或【台語】發音 

＊5 項功能  【登記案件查詢】 

【複丈案件查詢】 

【新舊地建號查詢】：1.以舊地號查詢新地號 

2.以新地號查詢舊地號 

3.以舊建號查詢新建號 

4.以新建號查詢舊建號 

【地價查詢】：1.公告現值查詢 

2.申報地價查詢 

3.前次移轉現值查詢 

【地籍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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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便民服務 

午休時間不打烊 

午休時間(12:00~13:30)派員輪值，照常受理一般登記、測量案件收件及

各類謄本申請。 

受理電話、傳真方式申請謄本 

1、民眾敘明申請之類別、地段地號、姓名、統編及聯絡電話等資料，

填載於謄本申請書並註明電話或傳真申請謄本，交謄本產製人員產

製完成後，通知民眾領取並繳費。 

2、通知申請第一類謄本者攜帶身分證件領件，以便核對身分。 

免下車領取謄本 

申請謄本之開車民眾可事先約定時間，至本所門口由服務人員送達及收

費，可免下車取件。 

投幣式影印服務 

於一樓登記課設置投幣式影印機，方便民眾影印文件使用。投幣後依影

印機上操作指示操作。 

愛心鈴、愛心輪椅 

於本所大門右側設置『愛心鈴』1 組，由專人以『愛心輪椅』為行動不

便人士做全程貼心服務。 

育嬰室 

於登記課佈置『育嬰室』1處，提供洽公民眾溫馨、舒適親子環境。 

茶水飲品 

設置逆滲透純水設備，各課備有飲水機及茶包、咖啡包，提供洽公民眾

休憩等候飲用。 

旅台鄉親申辦土地勘查-隨到隨辦 

旅台鄉親返澎申請土地勘查案件，採隨到隨辦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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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房地產時應如何保護您自己 
購屋者應注意事項 

一、實地查看標的物，以瞭解周圍環境、交通情形、房屋坪數、隔局是否

符合自己需求及有無出租或被占用情事。 

二、做好產權調查工作，進行不動產交易最重要首為產權調查、以利移轉

登記。並確保權益，故需向有關機關申請下列資料，以暸解產權狀況。 

1、分區使用證明書：檢附地籍圖謄本向土地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工

務局申請(本縣為建設局)，以瞭解購買到土地之都市計畫分區類別

及土地使用管制程度，避免購入「公共設施預定地」或其他受限

制之土地(如依法限建、禁建之土地）。 

2、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請（或利用網

際網路地政電子閘門在家申領地政電子謄本），登記謄本是瞭解

產權最直接的依據，從該謄本標示部瞭解地段、地號、面積、地

目、樓層、各層面積及建築完成時間；從謄本所有權部可瞭解權

狀狀態係單獨所有或共有人數多寡，亦可看出有無預告登記、查

封、假扣押、假處分、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所為之禁止處分等限

制登記；從他項權利部可瞭解有無設定他項權利(如抵押權等）及

其種類。 

3、地籍圖謄本及建物測量成果圖謄本：向土地、建物所在地之地政

事務所申請(或利用網際網路申領地政電子謄本），從地籍圖謄本可

瞭解土地之地形、界址，如欲進一步瞭解附近道路或公共設施預

定地之情形，可另向都市計畫單位閱覽都市計畫情形。從建物測

量成果圖可暸解建物與基地之關係位置‧並可得知建物面積大小。 

賣方應注意事項 

一、備齊有關資料，尤其是買方為瞭解產權之資料，有助於雙方交易之進

行。 

二、查估土地增值稅：可至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謄本以瞭解前次移轉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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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當期公告現值、預估增值稅之負擔，以為售價之參考。 

三、重購退稅事宜：如欲依土地稅法第 35 條規定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可

先向稅捐單位洽詢應備文件及手續。 

 

買賣雙方應共同注意事項 

 

一、選擇合格、可靠之地政士：不動產交易過程手續較複雜，且涉及不同

機關之業務，過程較冗長，如無法親自辦理，則必需慎選代理人，可

向地政士公會洽詢或親明好友打聽。 

二、有關費用負擔應詳明清楚：不動產交易涉及費用頗多，如契稅、印花

稅、房屋稅、代理人費用、登記規費等各自負擔之內容宜訂明，以防

爭執。 

三、相關文件用印時必須詳閱清楚，瞭解其內容符合自己之要求後再蓋

章，並避免將印章交他人運用，以免滋生困擾。 

 

※內政部為減少買賣雙方糾紛，印製有「成屋買賣契約書範本」、「房地產

委託銷售契約書範本」、「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

項」、「預售停車位買賣契約書範本」及「預售屋買賣契約書範本」5類，

民眾可上內政部網站詳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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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地價、公告現值與您的關係 

公告地價，係政府每 3年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參考當年期

土地現值、前一期公告地價、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濟狀況及民眾負擔能力

按法定程序評估並於 1月 1 日公告地價，其作用係供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

後據以課徵地價稅。 

公告地價與申報地價在意義與用途上亦不相同，公告地價僅作為

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之依據，申報地價期限為 30 日，30 日後公告

地價即為歷史資料，且公告地價亦未隨日後土地標示變更而改算其

價額。另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

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

報之地價超過公告地價百分一百二十時，以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

十為其申報地價；申報之地價未滿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時，得照價

收買或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於公告地價百分之一

百二十至百分之八十內申報者，以其申報數額為申報地價（平均地

權條例第 16 條）。 

公告現值（即公告土地現值），係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土地，

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將地價相近的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

價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年 1 月 1 日公告，

作為政府課徵土地增值稅之依據及徵收私有土地補償地價之標準。 

過去民眾無法瞭解政府每年公告土地現值查估作業及評議過

程，致誤解地價評議為「黑箱作業」，對評定地價產生質疑，為促使

地價評議作業公開化、透明化。內政部訂頒「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1 種，該作業規範中規定地政機關於地

價評議前，應先舉行公開說明會，說明地價調查、區段劃分、地價

估計作業情形及最近一期地價動態情況，並聽取民眾反映意見，另

評議會開會時，應開放允許媒體記者列席旁聽，加強政府與民眾之

雙向溝通，使地價評議作業公平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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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正編定注意事項及檢附文件 
 

更正編定注意事項 

＊合法建築房屋應為民國 75年 2 月 15 日前即建築完成之建築物。 

＊實地須有合法建築物存在【不可先行拆除後再申請更正編定】。 

 

檢附文件 

如部分更正編定者除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分割登記申請書」

外應檢附編定公告前合法房屋認定證明文件﹝其中一項即可﹞： 

1.水電證明 

2.稅籍證明 

3.設籍證明 

4.房屋謄本 

5.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 

6.其他證明文件經縣府採認足以明確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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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正編定作業流程 

 

 

 

 

 
 

 

公地管理機關-公函 申請人填具更正編定申請書 

合法建物面積有疑義：應會
同稅捐、建管單位會勘後確
定(會勘後各相關單位簽註
意見日數不予列入計算但應
列管追蹤) 

會同測量課及國產局派員實地會勘
測量，測量課以暫編地號將分割清
冊及成果圖送地價課 (約 3 日) 
(如需國產局派員會同其會勘日數
不予列入計算) 

呈報縣府核定 (約 5 日) 

將核准函及分割登記申請書會測量課編列分
割子號移送登記課辦理分割登記 (約 3 日) 

否准函復申請
人 
填載登記申請
書會請登記課
辦理註銷註記 
，登記原因「 
註銷註記」 

地價課辦理更正編定異動作業(約 2 日) 

列印更正編定清冊並檢附核准函移送登記課
辦理更正編定登記 (約 2 日) 
填載登記申請書會請登記課辦理註銷註記，登
記原因「註銷註記」 

函縣府備查及鄉市公所、稅捐處、公產管理機關及申請人(約 2 日) 

部分更正編定發函通知公產管理機關或申請人填具
複丈及分割登記申請書申請分割測量，並副知測量課

全筆更
正編定 

歸檔 

受理申請（地價課）(處理期限約 20 日工作天) 

審查 (約 2 日) 
調查卡、編定圖、航照圖 
水電證明、稅籍證明、設籍證明、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
證明及其他證明文件經縣府採認足以明確證明者 

符合規定 
填載登記申請書會請登記課辦理加註，登記
原因「註記」加註：「本筆土地辦理更正編定
中（○年○月○日）」字樣

不符合規定
函復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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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登記謄本分類說明 
 

內政部規定自 94年 1 月 1 日起，地政機關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謄本將分

二類辦理，民眾若自行透過網路經由地政電子閘門提出申請，除非登記名義

人本人或其代理人提出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且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

申請，否則登記謄本將不顯示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以避免個

人資料無限制洩露，故地政機關提供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時，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土地登記及地價電子資料謄本分為二類： 

（一）第一類：資料格式與現行相同，本人或其代理人提出登記名義

人之統一編號，得申請提供各種類土地登記及地價資

料，其個人全部登記及地價資料均予顯示，至其他共

有人、他項權利人及管理者之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則

不予顯示。 

（二）第二類：任何人均得申請隱匿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及出生日

期資料之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 

二、公務機關申請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時，應符合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

護法第 8條之規定。 

三、日據時期、重造前及電子處理前之人工土地登記簿之謄本無法隱匿

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基於公示原則，維持現行作業方式。 

四、任何人均得申請閱覽或複印異動索引，其不包括登記名義人之統一

編號資料。 

為配合此項謄本二級制作業新措施，地政電子閘門、地政電傳資訊系統，

民眾如欲取得含有登記名義人統一編號與出生年月日的完整地籍資訊，請儘

速申辦自然人憑證以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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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土地登記權益避免持偽照證件申辦之措施 

為保障土地登記真正權利人之權益避免不肖人士偽造證明文件辦理登

記，申請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核對身分，惟為簡政便民，依照

土地登記規則規定，依下列方式之一辦理者得免親自到場： 

一、委託具有簽證資格之地政士經其簽證代理申辦。 

二、契約書、委託書、協議書、同意書等原因證明文件，經法院或民間公證

人公證或認證後委託他人代辦。 

三、向土地登記機關申請設置土地登記印鑑卡，使用該印鑑委託他人申辦土

地登記業務。 

四、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年以後核發之印鑑證明。 

 

※另親自到場者未領有國民身分證時，應提出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照。 

二、旅外僑民應提出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及其他附具照片之

身分證明文件。 

三、大陸地區人民應提出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之身分證明文件。 

四、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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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繼承土地列冊管理作業規定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列冊管理 15年，期滿移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 

※所有權人死亡應於 6個月內辦理繼承，逾越法定登記期限 1個月計徴登記

罰鍰 1倍，2月計徵罰鍰 2倍，以下類推，最高 20 倍。 

※土地法第 73 條之 1於 89年 1 月 26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施行後，對於逾期未

申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物，已由原先代管 9年期滿逕為國有登記之規

定，改為列冊管理 15年，期滿由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 

※重點說明如下： 

一、逾期未辦繼承登記由地政機關僅列冊管理。 

二、列冊管理期間延長 15年。 

三、逾 15年仍未聲請登記，則予以公開標售。 

四、標售時，繼承人、合法使用人、他共有人依序就其使用範圍有優先購

買權。 

五、繼承人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占有之權利。 

六、標售所得標款於國庫設立專戶儲存，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領取，

逾 10年未申領者歸屬國庫。 

七、經 5次標售而末標出者登記國有。自登記完畢日起 10年內，原權利人

得檢附證明文件按其法定應繼分向國有財產局申請自專戶提撥發給價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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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土地、建物辦理住址變更登記了嗎？ 
 

土地或建物權利登記後，登記名義人之戶籍住址如有
遷移變更，應向土地所在地之地政機關申辦住址變更登
記，以使登記資料住址和實際相符，除可確保資料正確，

維護自身權益外，亦可促使地籍資料完整，增進土地登記
之安全。另外政府機關有任何通知需要連絡地主時，均以
地籍登記地址作為聯絡之依據，因此登記資料地址如與實

際不符，將使相關單位在寄發各種通知及法定文件時（如
地籍圖重測、徵收、土地使用計畫變更、重劃、拍賣等），
常常無法迅速送達，不但影響通知時效，亦恐損及地主之

權益。當然，如果您僅係戶籍遷移並未有實際居住地之遷
移行為，則不需向本所辦理住址變更登記，以免影響聯繫
通知之有效送達， 

為方便民眾申辦，本所提醒您可利用下列任何一種方式
申請，請多加配合辦理： 
一、網路申請：利用個人電腦配合自然人憑證即可線上案件

申辦作業。  
二、通信申請：登記名義人未能親自到場，得檢附國民身分

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及權利

書狀，以書面向土地所在地之地政機關申請
住址變更登記。 

三、親自申請：由登記名義人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及權利書狀（1.所有權人
住址變更應檢附所有權狀。2.他項權利人住
址變更應檢附他項權利證明書。）。向土地

所在地之地政機關申請住址變更登記。 
四、代理申請：登記名義人因故未能親自申請登記，得委託

代理人為之，應附具委託書，如其委託複代

理人者，並應出具委託複代理人之委託書，
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得免檢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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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鑑界請民眾配合清除地上障礙物以利測量 

 

本所辦理測量外業需使用平板、經緯儀及衛星定位儀等儀

器，測量人員需在土地上進出測量、檢核，所以地上若有障礙

物，將阻礙測量之通視致無法測量，為確保測量品質測量員會

要求申請人配合於施測前清除障礙物並另排定時間前往測

量，影響原訂時程及增加民眾等候時間，故請民眾於申請鑑界

前，如先行向測量員諮詢了解並清除障礙物，較能使測量工作

順利進行，提升行政效率。 

申請土地鑑界一般而言，大多為新建房屋或鄰地界址不

明，或者是買賣時双方要瞭解所出售之土地界址，需要釐清確

認。若屬新建房屋，建議可配合申請土地鑑界，將土地上即將

拆除重建之建築物拆除以利測量釘樁；其他情形，若土地上有

銀合歡林等障礙物，所有權人於鑑界前應先清除大概範圍，以

使測量人員得以進入，並於施測後釘定界樁，如有其他建築物

或地上物情形，申請人僅欲了解大概範圍無需釘樁者，則可不

必清除，請民眾多加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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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埋設界標的益處 

實地埋設土地界標益處 

一、確實暸解本身土地之四至範圍。 

二、避免與相鄰土地產生界址糾紛。 

三、節省以後再申請鑑界所需花費之時間與金錢。 

界標種類及其埋設情形 

一、鋼釘界標：埋設於水泥、柏油或硬質地面者。 

二、塑膠界標：埋設於泥土地面者。 

本所測量免費提供鋼釘界標、塑膠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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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重測--明白權益讓您安心 

為什麼要辦理地籍圖重測 

各地政事務所現使用之地籍圖大部分係日治時期依據地籍原圖描繪裱裝

而成之副圖，此類地籍圖已使用 90 餘年，因圖紙伸縮、破損嚴重而模糊不

清，且原地籍圖比例尺過小，不能符合時代之需求，惟有辦理地籍圖重測，

才能保障人民合法產權。 

地籍圖重測是什麼 

地籍圖重測簡單的說，就是根據土地所有權人指認之土地四周範圍界

址，測算每一界址點座標後，重新繪製新的地籍圖。 

接獲地籍調查通知書時應如何處理 

土地所有權人於接獲地籍調查通知書時，如與鄰地土地所有權人無界址

爭議者，應會同鄰地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認界址並自行埋設界標。 

請土地所有權人依通知書所指定之日期、時間，攜帶通知書、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到現場將土地四周圍界址位置，詳細告訴地籍調查人員。 

地籍調查時，請土地所有權人逐項認定調查表上記載之內容，並確認無

誤後再予簽名或蓋章。 

接獲重測結果通知書時應該如何處理 

地籍圖重測之結果依展覽方式公告 30 天，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於接獲通知時，如對重測成果有任何疑義，請在公告期間

内前往公告場所洽詢承辦人員處理。 

界址有爭議時，應如何處理 

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如因指界不一致發生界址爭議時，先由地籍調查人員

及地政事務所就爭議情形予以協調，如果還不能解決時，再報由縣政府不

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予以調處。 

土地所有權人接到縣政府調處結果通知倘有不服時，應在接到通知書 15

日内向司法機關訴請確定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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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如何申訴 

申訴事項 

我們重視您的感受，若洽辦業務時，感受委屈或對各級經辦人員之處理有

所不滿時，可尋下列方式申訴。 

申訴方式 

一、電子信箱專線：Penhullo@ms23.hinet.net 

二、電話申訴專線：06-9272009 分機 316  承辦員：課員陳文興 

三、口頭申訴：向本所主管人員聯繫。 

四、書面申訴：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申訴。 

五、檢舉暨行政革新信箱：澎湖郵政第 58 號信箱。檢舉人身分絕對保密。 

申訴時配合事項 

一、口頭或電話、電子信箱申訴時，請告知您的姓名、通訊地址、連絡

電話、申訴事由。以書面申訴時亦同。 

二、本所將安排與您協談，請攜帶申訴事項有關資料，以便妥適處理。 

協談後本所會將處理結果函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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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換算及賦稅規定 
 

一般常用土地面積換算 

※ 1 平方公尺 ＝ 0.3025 坪 

※ 1 坪 ＝ 3.3058 平方公尺 

※ 1 公頃 ＝ 10000 平方公尺 ＝ 3025 坪 ＝ 1.03102 甲 

※ 1 甲 ＝ 10 分 ＝ 2934 坪 ＝ 0.96992 公頃 

※ 1 平方公里 ＝ 100 公頃 

平方 

公尺 

㎡ 

公畝 

(a) 

公頃 

(ha) 

平方公

里 

k ㎡ 

市畝 營造畝 日坪 日畝 台灣甲 英畝 

(acre) 

美畝 

(acre) 

1 0.01 0.0001 ⋯ 0.0015 0.001628 0.30250 0.01008 0.00010 0.000025 0.00025

100 1 0.01 0.0001 15 0.16276 30.25 1.00833 0.01031 0.02471 0.02471

10000 100 1 0.01 15 16.276 3025.0 100.833 1.03102 2.47106 0.47104

⋯ 10000 100 1 1500 1627.6 302500 10083.3 10.3102 247.106 247.104

666.666 6.66667 0.06667 0.000667 1 1.08507 201.667 6.7222 0.06874 0.16441 0.16474

614.40 6.1440 0.06144 0.000614 0.9216 1 185.856 6.19520 0.06238 0.15203 0.15182

3.0579 0.03306 0.00033 ⋯ 0.00496 0.00538 1 0.03333 0.00037 0.00082 0.00082

99.1736 0.99174 0.00992 0.00009 0.14876 0.16142 30 1 0.01023 0.02451 0.02451

9699.17 96.9917 0.96992 0.00970 14.5488 15.7866 2934 97.80 1 2.39672 2.39647

4046.85 40.4685 0.40469 0.00405 6.07029 6.58666 1224.17 40.8057 0.41724 1 0.99999

4046.87 40.4687 0.40469 0.00405 6.07031 6.58671 1224.18 40.806 0.41724 1.000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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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 

自 94年 2 月 1 日起，土地增值稅之稅率，依下列規定： 

 
第一級： 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以消費者物價指數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

前次移轉現值未達 100％者 

 土地增值稅＝土地漲價總數額＊20％ 

第二級： 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以消費者物價指數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

前次移轉現值在 100％以上未達 200％者 

 土地增值稅＝土地漲價總數額＊30％－累進差額（以消費

者物價指數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0.1） 

第三級： 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以消費者物價指數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

前次移轉現值在 200％以上者 

 土地增值稅＝土地漲價總數額＊40％－累進差額（以消費

者物價指數調整後之原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0.3) 

若土地持有超過 20年以上，另有減徵規定。 

  

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網站－提供試算服務 

網址：http：//www.penghu-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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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稅 
一、一般的不動產買賣，是房屋與土地併同移轉，土地部分應課徵土地增

值稅，而房屋部分則課徵契稅。 

       至於契稅的課，如不願意依實際移轉價格課稅可以選擇按申報時當時

不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可向房屋所在地的稅捐分處查

詢）課稅，亦即按照房屋移轉當期房屋稅單上所載的課稅現值再加上

免稅現值（房屋免稅部分，如屬地下室則仍應再加計）課稅，而該項

課稅的房屋現值就是契價，契稅的多寡則是按照該項契價再乘上一定

的稅率所產生的結果，其稅額計算公式如下： 

契稅稅額=契價×稅率 

「例如」： 

    房屋（不含土地）實際移轉價格為新臺幣 100 萬元，而不動產評價委

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為 40 萬元，當事人要依標準價格為 40 萬計課，

則該棟房屋的契稅為為 2萬 4 千元。 

    即：400,000 元×6％＝24,000 元 

二、契稅稅率和納稅義務人 

契稅因不動產移轉方式的不同稅率的計算也跟著不一樣， 

稅率和納稅義務人詳如下列的附表。 

【稅率和納稅義務人一覽表】 

契稅種類 稅率 納稅義務人 

買賣 6％ 買受人 

贈與 6％ 受贈人 

典權 4％ 典權人 

交換 2％ 交換人 

分割 2％ 分割人 

占有 6％ 占有人 

＊不動產遇有以分割、交換移轉其所有權，兩者之間如有價差，其差額分必

須 6％買賣稅率計課稅契稅。 

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網站－提供試算服務 

網址：http：//www.penghu-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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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稅 

一、何時申報？向何單位申報？ 

1. 除不計入贈與總額之財產贈與外，贈與人在 1年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

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行為發生後 30 日內辦

理贈與稅申報。 

2. 贈與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者，向戶籍所在地國

稅局或所屬分局、稽徵所申報；其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

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為贈與者，向

台北市國稅局申報。 

二、誰是贈與稅納稅義務人？ 

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但贈與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以受贈

人為納稅義務人： 

1. 行蹤不明者。 

2. 
逾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

可供執行者。 

三、如何計算應納贈與稅？ 

1. 贈與總額：贈與人每年贈與之財產全部扣除不計入贈與總額之財產 

2. 課稅贈與淨額=贈與總額-免稅額-扣除額 

3. 應納贈與稅額=課稅贈與淨額×稅率-累進差額-扣抵稅額及利息 

四、贈與稅速算公式表 

贈與淨額（萬元） 稅率﹪ 累進差額（元） 贈與淨額（萬元） 稅率﹪ 累進差額（元）

60 以下 4﹪ 0 500~720 21﹪ 553,000 

60~170 6﹪ 12,000 720~1400 27﹪ 985,000 

170~280 9﹪ 63,000  1400~2900 34﹪ 1,965,000 

280~390 12﹪ 147,000 2900~4500 42﹪ 4,285,000 

390~500 16﹪ 303,000 4500 以上 50﹪ 7,885,000  

五、不計入贈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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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規定：「下列各款不計入贈與總額」 

一、 捐贈各級政府及公立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之財產。  

二、 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產。  

三、 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 

四、 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費、教育費及醫藥費。 

五、 贈與民法第 1138 條所定繼承人之農業用地。但該土地如繼續供農業使

用不滿 5年者，應追繳應納稅賦。 

六、 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七、 父母於子女婚嫁時所贈與之財物，總金額不超過 100 萬元。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2 條規定：「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每年得自贈與總

額中減除免稅額 100 萬元。」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1 條規定：「贈與附

有負擔者，由受贈人負擔部分應自贈與額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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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 

一、何時申報？向何單位申報？  

1.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包括動產、不動產及一切有財產價值之權

利)，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日起 6個月內，向被繼承人死亡時

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或所屬分局、稽徵所申報。 

2. 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

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應向臺北市國稅局申報。  

二、誰是遺產稅納稅義務人？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 

1. 有遺囑執行人者，為遺囑執行人。 

2. 無遺囑執行人者，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3. 無遺囑執行人及繼承人者，為依法選定之遺產管理人。  

三、如何計算應納遺產稅？ 

1. 遺產總額：被繼承人死亡時，全部遺產加上死亡前 2年內贈與配偶，

依民法第 1138 條及第 1140 條規定之各項順序繼承人配偶之財產，扣除

不計入遺產總額後之金額。  

2. 課稅遺產淨額＝遺產總額-免稅額-扣除額 

3. 應納遺產稅額＝課稅遺產淨額×稅率-累進差額-扣抵稅額及利息 

四、遺產稅速算公式表： 

遺產淨額（萬元） 稅率﹪ 累進差額（元）遺產淨額（萬元） 稅率﹪ 累進差額（元）

60 以下 2﹪ 0 600~1000 20﹪ 657,000 

60~150 4﹪ 12,000 1000~1500 26﹪ 1,257,000 

150~300 7﹪ 57,000 1500~4000 33﹪ 2,307,000 

300~450 11﹪ 177,000 4000~10000 41﹪ 5,507,000 

450~600 15﹪ 357,000 10000 以上 50﹪ 14,507,000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規定：「下列各款不計入遺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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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各級政府及公立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之財產。 

二、 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

之財產。 

三、 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已依法登記設立

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 

四、 遺產中有關文化、歷史、美術之圖書、物品，經繼承人向主管稽徵機

關聲明登記者。但繼承人將此項圖書、物品轉讓時，仍須自動申報補

稅。 

五、 被繼承人自己創作之著作權、發明專利權及藝術品。 

六、 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須之器具及用品，其總價值在 72 萬元以下部分。

七、 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其總價值在 40 萬元以下部分。 

八、 依法禁止或限制採伐之森林，但解禁後仍需自動申報補稅。 

九、 約訂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金額，軍、

公教人員、勞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金額及互助金。  

十、 被繼承人死亡前 5年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 

十一 、被繼承人配偶及子女之原有或特有財產，經辦理登記或確有證明者。

十二 、被繼承人遺產中經政府闢為公眾通行道路之土地或其他無償供公眾

通行之道路土地，經主管機關證明者。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留之法定

空地部分，仍應計入遺產總額。 

十三 、被繼承人之債權及其他請求權不能收取或行使確有證明者。 

  

遺產稅免稅額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8 條規定：「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

華民國國民，自遺產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700 萬元，其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行

職務死亡者，加倍計算。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

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其減除免稅額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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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項規定：「左列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免徵遺產稅： 

一、 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400 萬元。 

二、 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40 萬元，其

有未滿 20 歲者，並得按其年齡距屆滿 20 歲之年數，每年加扣 40 萬元，

但親等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數額以拋棄繼承

前原得扣除之數額為限。 

三、 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100 萬元。 

四、 第 1 款至第 3款所定之人如為殘障福利法第 3條規定之重度以上殘障

者，或精神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之病人，每人得再加扣殘障特別

扣除額 500 萬元。 

五、 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

扣除 40 萬元，其兄弟姊妹中有未滿 20 歲者、並得按其年齡距屆滿 20

歲之年數，每年加扣 40 萬元。 

六、 遺產中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繼續經營

農業生產者，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數，但該土地如繼續

供農業使用不滿 5年者，應追繳應納稅賦。  

七、 被繼承人死亡前 6至 9年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按年遞減扣

除百分之八十、百分之六十、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二十。 

八、 被繼承人死亡前，應法應納之各項稅捐、罰鍰及罰金。 

九、 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證明者。 

十、 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 100 萬元計算。 

十一、 遺囑及管理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 

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

者，不適用前項第 1款至第 7款之規定；前項第 8款至第 11 款規定之扣除，

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繼承人中拋棄繼承權者，不適用前項第 1款

至第 5款規定之扣除。」 

 

印花稅 

  依據印花稅法第 5條及第 7條之規定，買賣、交換、贈與、設定典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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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不動產之契據，每件按金額千分之一，由立約或立據人貼印花稅票。 

 

 

財政部臺灣省南區國稅局澎湖縣分局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17-1 號 

電話：06-9262340  傳真：06-9260807 

澎湖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17-1 號 

電話：06-9279151~8  傳真：06-9275620 

免費服務專線：0800-692000 

 


